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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大 溪 地 政 事 務 所 

109年第 1次志工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資訊： 

一、 時間：109年 7月 10日上午 11時 15分。 

二、 地點：本所 3樓會議室。 

三、 主持人：主任陳志宗。                 紀錄：鄭明芳 

貳、 主席致詞： 

大家好，今天是本年度第 1次志工座談會，今年因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的流行，增加各項防護措施，亦增加了志工們的負擔，也感謝志工夥

伴們勇敢無私的奉獻，在疫病流行期間仍不間斷地值勤，讓本所服務台

為民服務工作順利推動，雖然現在疫情趨緩，請志工們仍要注意本身的

防護措施，有任何建議或改進意見請不吝指教。 

參、 志工隊長致詞： 

主任、秘書、各課課長及志工夥伴們大家好，大溪地政非常重視志工服

務品質也積極推動志工與地所間相互關懷聯誼，很高興大家積極踴躍參

加，有任何改進意見也請大家提出。 

肆、 地政業務宣導 

一、 登記業務：  

以下請志工伙伴協助宣導民眾儘速辦理，以保障自身權益。 

(一) 109度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公告 904筆(棟)，累計歷年未辦繼

承登記計 14,605筆(棟)已列管，累計列管期間(15年)屆滿，仍未

聲請繼承登記者之清冊移請國有財產署公開標售，已移送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標售 651筆(棟)，在國有財產署未辦理標售之前，因

申請繼承登記暫緩或停止標售 294筆，尚有 488筆在國產署辦理

標售作業。 

(二) 配合內政部推廣申辦地籍異動即時通服務，於土地登記名義人之

不動產買賣、拍賣、判決移轉、調解移轉、和解移轉、信託、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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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夫妻贈與、書狀補給、查封、假扣押、抵押權設定等登記案

件於「收件」「登記完畢」時，均能接到簡訊通知，申請人除了於

辦理登記案件同時申請外，可以至本所臨櫃申請或以自然人憑證

或工商憑證透過網路申辦。 

(三) 依民法規定申辦之繼承登記，男女子孫均有繼承權。 

(四)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於 108年 7月 5日開始受理下列各項以外之跨

所登記案件 1.涉及測量之登記。2.土地、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3.更正登記(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門牌等

錯誤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除外)。4.屬祭祀公業或地籍清理條例

公告清理之標的者。5.囑託登記。 

(五) 不動產坐落他縣市轄區者，可由桃園市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代收土

地登記、複丈、建物測量及其他地政類申請案件代為收件及核對

送件人身分服務，案件辦理完畢後，藉由郵遞方式寄送到家，歡

迎多加利用！ 

(六)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及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協助代收代寄本市及其

他縣市轄區申領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款之案件為限。申請人或代

理人得檢具下列文件親至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及所屬各地政事務所

申請辦理代收服務 (本所收件服務窗口：8號櫃台)： 

1.申請單 

2.雙掛號郵資 

3. 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款申領案件及其附件資料申請係委託他

人辦理者，應檢附申請人之印鑑證明並加蓋印鑑章。 

(七) 108年 7月 1日起，六都市試辦跨縣市土地登記，計有以下 10種，

請多加利用： 

1.住址變更登記 

2.更名登記(以戶政機關有更名記事者為限) 

3.書狀換給(以一般權利書狀損或申請書狀換給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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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門牌整編登記 

5.更正登記(以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或門牌等

錯誤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為限) 

6.預告登記 

7.塗銷預告登記 

8.拍賣登記(權利人及義務人均為本國人者) 

9.抵押權塗銷登記(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 

10. 抵押權設定、內容變更及讓與登記(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 

(八) 本所開辦自然人人臉辨識系統，以協助申請登記案件核對本人真

意，歡迎多加申請。 

(九) 自 109年 7月 10日起本所龍潭及復興便民工作站新增代收「地籍

異動即時通」、「登記名義人住址隱匿」業務。 

(十) 108年度(含以前)地籍圖重測區均已轉檔完畢，尚未辦理換狀可至

本所辦理重測換狀，已預約申辦卻未領狀者，請速洽本所領狀。 

(十一) 已辦畢登記案件，請速至本所領回相關文件(如契約書正本、

判決書正本…)及權狀。 

二、 測量業務： 

(一) 本所測量課業務簡介 

主要辦理土地複丈、建物測量及地籍圖謄本核發，並配合辦理政

策性業務地籍圖重測、各公務機關及法院囑（委）託案件。 

(二) 宣導土地複丈埋設制式界標 

依界標管理辦法第 7條規定，實施地籍測量時應由土地所有權人

或管理人自備界標埋設，其界標規格不符規定者不予施測。申請

人除可臨櫃購買外，本所亦提供界標宅配服務，公告重測區內土

地免費提供界樁服務，土地所有權人可至重測辦公室(頭寮活動中

心復興路 1段 775號)領取界樁，另 1樓志工服務台提供土地位置

QRCode掃描導航功能，請志工夥伴協助廣為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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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內政部建物測繪圖軟圖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2、282-3條規定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

時，可多加利用內政部免費提供建物測繪軟體工具系統繪製建物

成果圖或標示圖，並提供電子檔，加速建物測量案件處理效率與

品質及後續加值應用。 

(四) 簡化產權測繪登記(有關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3條) 

民國 102年 10月 1日起請領使用執照之建物，得檢附經開業建築

師或測量技師簽證之建物標示圖，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免辦第一次測量。 

(五) 109年度辦理大溪區地籍圖重測範圍： 

坐落地段： 

大溪區：石屯段上石屯小段、石屯段下石屯小段、月眉段、三層段坑底小

段、三層段尾寮小段、三層段八結小段、三層段三層小段、三層

段頭寮小段、新溪洲段、三層段柑坪小段、中庄段中庄小段、番

子寮段。 

重測區總筆數約 6811筆，總面積約 1776公頃，計 12個地段。 

(109年 10月 1日起公告至 109年 10月 31日) 

三、 地價業務： 

(一) 實價登錄新制自 109年 7月 1日起施行，頇隨買賣登記案件送件

同時，一併辦理申報，請志工伙伴協助宣導，多用網路並依規定

申報(免用自然人憑證)。 

(二) 桃園住宅及不動產資訊桃寶網，設計有實價登錄「搶先查」功能，

有關民眾申報實價登錄資訊，將於登記案件結案後 24小時內，提

供對外查詢，請大家多多利用。 

(三) 本所設有觸碰式螢幕，可以查詢轄區社區房價，若有需要更進一

步查詢特定期間社區交易價格，歡迎洽 2樓地價課。 

四、 資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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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自 109年 4月起提供「人臉輔助辨識身分」服務，提請志工夥伴

們多加宣導。 

五、 行政業務： 

(一) 感恩各位志工夥伴，在這 109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時刻，

仍每月出勤輪值本所志工服務台，協助本所服務來所洽辦業務的

民眾。目前配合市府實名制防疫措施，本所 1樓設有安心計畫服

務人員辦理民眾進出本所管制作業，因他們沒有接觸過地政業務，

開始工作時難免出現不順的狀況，感謝志工夥伴耐心與熱心的提

點與協助，使他們漸入佳境。 

(二) 依勞動部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職場安全衛

生防護措施指引」，我們志工夥伴在 1樓輪值，屬於需要近距離頻

繁接觸不特定對象之人員，雖目前疫情有趨緩現象，執勤時仍請

配戴口罩，時時用酒精消毒雙手，以作好自身防護。  

(三) 為達成「多用網路，少用馬路」服務流程改造目標，地政局與各

地政事務所網站皆設有線上申辦專區，結合「內政部線上申辦系

統」及「桃園網路 e指通」等線上申辦系統，提供網路申領電子

謄本、預約換狀等服務，全天候 24小時皆可上網申請辦理，不受

時間及地域之限制，並可大幅縮短民眾洽辦案件時間。請各位志

工夥伴於輪值時，向民眾宣導本所線上申辦服務項目，期提供更

多元化地政服務。 

伍、 意見交流： 

一、 志工意見： 

(一) 有關「實價登錄搶先報」是否為全國推動？ 

(二) 本所門口的地政 i領件服務是一項很方便的服務，請問是僅有

本所或他所亦有？ 

(三) 請問本所登記案件逾期未領是否都有定期通知申請人? 

(四) 請問實價登錄查詢的「特定期間」指的是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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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所回應： 

(一) 謝謝志工提出的意見，有關「實價登錄搶先報」是桃園市首創

的活動，目前尚未擴及全國。 

(二) 「地政 i領件服務」即將於桃園市各地政事務所推出，未來可

多加利用。 

(三) 本所登記案件及權狀未領均有定期通知。 

(四) 「實價登錄」查詢之特定時間，指的是可以自行設定時段查詢，

可查看 5年內之資訊。 

 

陸、 散會時間：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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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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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辦理大溪區地籍圖重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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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數值區圖根點樁位清理及新、補建測量作業計畫 

本作業計畫含蓋區域範圍： 

101、102年度度重測區─社角段、仁愛段、廣福段、仁義段 、僑愛段、松樹段 、仁德段計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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